附件1：

公费交流生评选细则

为更好地引进境外优质教学资源，吸收境外先进教育理念，提升我校学生国际化视野，提高综合素质。我校将以各院为单位，在学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，评选13名品学兼优、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学生赴台公费交流。

参评条件

1．课程考试成绩平均在80分（含80分）以上；单科成绩在70分以上（附上成绩单，教务系统成绩管理页面截图打印件）；

2．各级奖学金获得者（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
3．参加省（市）级比赛获奖者（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
注意：以上四点，其中第一点是基础条件，即学生必须满足第一点方可参评。
评分细则

（一）学习成绩分三个档次，第一档80分；第二档60分；第三档40分。

	学习成绩（分三档）

	第一档：（80分）
	第二档：（60分）
	第三档：（40分）

	课程考试总评成绩平均为90分（含90分）以上；

单科成绩在80分以上；

操行评定为优秀
	1.课程考试成绩平均在85分（含85分）以上；

2.单科成绩在75分以上；

3. 操行评定为优秀
	1.课程考试成绩平均在80分（含80分）以上；

2.单科成绩在70分以上；

3. 操行评定为优秀


   （二）奖学金及竞赛获奖
（1）关于奖学金。国家级奖学金加10分，特等奖学金获得者加8分，甲等奖学金获得者加6分，乙等奖学金获得者加4分，丙等奖学金获得者加2分。此项目不可累计加分取最高分。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
（2）参加省（市）级比赛获奖者。

参加国家级比赛获奖个人每人次10分；省级比赛获奖个人每人次8分；市级比赛获奖个人每人次5分。此项目不可累计加分取最高分。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

